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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王文毅

電話：06-9262620 分機267

傳真：06-9261064

電子信箱：fm93290@farm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白沙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農牧字第11100059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1D000421_111D2000209-01.pdf)

主旨：我國迄今尚未核准任何基因轉殖植物之推廣或銷售，請貴

業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宣導周知農民，以免觸法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年1月21日農授糧字第

1111064139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植物品種及種苗法(以下簡稱種苗法)」第52條及第

54條規定，基因轉殖植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且通過田

間試驗審查，並檢附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同意

文件(依其申請用途而異，如食用需向衛生福利部，如為觀

賞或種植需向農委會申請)，不得在國內推廣或銷售。違反

前開規定逕行推廣或銷售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

萬元以下罰鍰；非法推廣或銷售之植物，得沒入銷毀。

三、我國許可若干基因改造食品及飼料(如大豆、玉米)之上

市，但迄未許可任何基因轉殖植物之種植及推廣銷售。

四、另請各鄉市公所就「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或其他田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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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肥種植需求之綠肥大豆、大豆、硬質玉米、青割玉米及

綠肥油菜等，請協助宣導勿使用來源不明種子，倘誤植基

因轉殖作物，將依法規查處。

五、檢附宣導單1份。

正本：洪氏企業行、富農商行、睿家園藝有限公司、孝思園藝、靖椿園藝有限公司、農

昇產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靖園景觀有限公司、農友供應社、澎湖縣農會、澎湖縣馬

公市公所、澎湖縣湖西鄉公所、澎湖縣白沙鄉公所、澎湖縣西嶼鄉公所、澎湖縣

望安鄉公所、澎湖縣七美鄉公所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農漁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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